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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义医科大学药学院 

2020 年硕士研究生第一批次招生复试工作突发事件

应急预案 

 

一、总则 

按照《遵义医科大学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突发

事件工作预案》的规定，学院应急预案相关政策的制定、相关

问题的处置、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由药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答辩工

作领导小组及药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答辩督导工作领导小组负

责，并全权负责指导、检查、督察各学科复试组突发事件处置

等工作，工作中应当坚持“统一指挥，系统联动；分级负责，

属地管理；发现问题，即时上报；快速反应，有效控制”的原

则，坚持“以人为本，公平公正”，维护考生合法权益。 

二、应急处置程序 

（一）发生突发事件时，复试组工作人员应当立即控制现

场，保护证据，并第一时间上报药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答辩工作

领导小组。 

（二）由药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答辩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初步

处理意见后，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再执行。 

三、突发事件类型及其处置措施 

（一）考前突发事件预防措施 

1.完成考生排查工作。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，我校研究

生招生复试工作全面采用网络远程复试形式。为保障复试工作

顺利进行，各复试组应在复试前完成对考生应考条件情况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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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当同组同批次考生均具备单机位条件后，报药学招生工

作小组批准同意后开始复试，并将确定具体复试时间及时通知

考生。 

2.严格完成资格审查工作。根据考生上传资料对考生学

籍、学历、学位信息进行核查。政审不通过的考生直接视为复

试不合格。 

若出现考生部分材料无法提交，经电话等核实确非考生故

意造成的，可由复试组组长决定考生是否直接进入面试环节，

相关情况形成书面报告上报药学招生工作小组同意后，可参加

复试。但考生所缺相关材料必须在拟录取结果公布前补齐，否

则仍视为资格审核不通过，不予录取。 

3.安排考生进行设备预调试。各复试组于 5月 15日前通过

设置的同专业测试考场完成与考生硬件设备的预调试工作，并

将调试结果与排查结果一并报学院招生工作小组，经学院招生

工作小组同意后进行复试。 

考生网络复试场地、硬件不达标。若出现在测试过程中部分

考生场地、硬件设备不符合复试要求的，应立刻与考生联系提醒

其尽快解决相应问题，同时将相关情况报复试组组长和学院招生

工作小组，同组同批次考生复试时间安排相应顺延，但时间顺延

不宜超过 1天。 

考生不能使用耳机、耳麦等设备，以防考生作弊事件发

生。 

4. 若出现考生因贫困等外力不可抗拒因素等造成的无法达

到复试硬件要求时，应及时联系考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（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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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等材料），将相关材料报院系招生工作小组。  

（二）复试过程中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措施 

1.规范复试流程，提高考生应考仪式感，防范网络作弊。

主要在面试开始阶段首先完成如下环节： 

（1）提醒考生整理仪表，包括坐姿端正、穿着得体，女生

长发应扎好，露出耳朵；复试过程中要求考生始终露出双肩和

双手；摄像头应始终对着考生应考场地唯一进出口；使用双机

位的，要求考生接入第二摄像头并放置在考生侧后方 1.5米左

右距离处。 

（2）考生手持身份证面向主摄像头读报个人信息。“我是

XXX，身份证号 XXXXX……”，考生读报信息时复试秘书完成考

生个人信息核对、考生照片与视频对比。 

（3）由复试组长发出指令，要求考生将摄像头环视一周，

并对可疑角度进行视频排查，确保考试场地无他人在场。 

（4）要求考生展示个人签字后的《诚信复试承诺书》，并

报告是否已认真阅读和知晓相关内容。 

2.面试过程中各类突发情况应急处理措施。 

（1）在各环节发现考生未按规定完成相关要求的，可提出

警告，多次警告无效后，由复试组组长决定是否中止该考生复

试，对于证据确凿的，可报学院招生工作小组讨论考生作弊可

能性；对于证据不足的，可在其他考生完成考试后酌情安排该

考生重新考试，但同一考生重新考试不超 2次。 

（2）考试过程中，若考生画面中出现他人，不管缘由，由

复试秘书对考生亮黄牌警告，并标记缓考，待其他考生完成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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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后再安排该考生重新开始考试，已完成考试环节成绩有效，

未完成环节再随机变更考试试题后继续进行；若同一考生 3次

出现同样问题视为作弊，取消复试资格，所有已完成环节成绩

记零分。 

（3）考生信号出现中断时。先由复试秘书电话联系考生确

定信息中断原因，确定非考生故意，且可以马上重新恢复信号

的，可由复试秘书重新发起邀请，继续复试；若因断电、断网

等外因造成，且短时间无法恢复信息的，可由复试秘书标注暂

缓，待同批次其他考生完成复试后安排该考生继续完成复试，

已完成复试环节成绩有效，未完成环节重新开始；若考生信息

中断问题无法在当天解决，可由复试组讨论，另行安排时间完

成复试，但时间不得晚于同批次拟录取结果公布时间。若同一

考生 3次出现同样问题视为缺考，所有已完成环节成绩记零

分。 

（4）考官端信号中断时。由复试秘书通过群发信息告知考

生“信号中断，请考生耐心等待”信息，然后对信号中断原因

进行排查，如能尽快排除故障的可继续复试，已完成复试全部

或部分环节的考生成绩有效；若短时间内不能排除故障的，将

相关情况报所在院系单位招生工作小组讨论，决定另行复试时

间安排，由复试秘书做好考生解答工作并通知另行复试安排时

间，已完成复试全部或部分环节的考生成绩有效。 

（三）疫情防控应急处理措施。 

1.执行临时隔离制度。面试过程中执行常规晨、午、晚体

温检测制度，如发现复试专家体温≥37.3°C，但无干咳、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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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等症状者，需休息 15-30分钟再

次测量体温，如体温仍然≥37.3°C，应用专车转移至隔离室，

等待专送定点医院。 

常规晨、午、晚体温检测时，如发现复试专家体温≥

37.3°C，并伴有干咳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等症状

者，无需再次测温，应用专车转移至隔离室，等待转送定点医

院。 

2.执行报告制度。若发现常规晨、午、晚体温检测异常

者，应立即向研究生招生工作疫情应对领导小组汇报，并向遵

义市新蒲新区疾控部门报告。将相关情况报二级研究生招生小

组和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

导小组将相关情况报告省招生考试院研招处。 

3.转送定点医院。大连路校区定点转送医院为遵义医科大

学附属医院，新蒲校区定点转送医院为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

医院。由上述定点医院开始疑似人员核算检测工作。 

4.对不同核算检测结果的处理措施。 

核算检测为阳性者，按疫情防控相关规定，及时报告传染

病疫情信息，患者由定点医院安排治疗，由遵义市疾控中心开

展流行病学调查，相关人员应配合政府部门安排居中隔离，并

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和核算检测，学校配合完成相关封闭工

作。复试组长另行安排其他符合要求专家接替完成复试工作。 

核算检测为阴性者，由定点医院根据具体患病情况进行诊

断治疗，患者治疗期间不得返校，是否继续参加复试，由复试

组长根据实际情况决定，但应采用网络方式参与复试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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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应急处置的责任 

发生突发事件时工作人员擅离岗位的，发生突发事件后隐

瞒不报或者报告不实的，发生突发事件后处理不及时或者采取

措施不当的，将根据情节和后果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，

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药学院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

2020年5月12日 


